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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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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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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
21
9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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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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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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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9

69
104

43

107

56
83

11

10
8

29

8

15

6

16
3

11
3

6

16

10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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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669

183
237

140

214

120
256

70

43
53

86

32

48

32

53
13

10
6

15

38

18

1

1
            －

31,732,509

4,678,661
4,548,569

2,697,200

3,948,366

2,358,228
4,661,252

1,021,138

834,997
737,658

1,254,498

422,544

782,425

434,427

729,338
256,033

287,661
127,163

525,005

976,092

359,252

73,479

18,523
            －

9,845,135

2,166,791
1,368,608

657,052

1,359,115

1,011,198
1,187,340

126,746

144,838
139,166

281,505

102,176

229,123

89,693

171,317
70,996

135,963
29,757

95,457

282,777

137,093

58,424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21,887,374

2,511,870
3,179,961

2,040,148

2,589,251

1,347,030
3,473,912

894,392

690,159
598,492

972,993

320,368

553,302

344,734

558,021
185,037

151,698
97,406

429,548

693,315

222,159

15,055

18,523
           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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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4

4

2

2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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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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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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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1

3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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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2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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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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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23

3
3

3

2

2
3

            －

1
            －

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1

2

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            －

總 計

新  北  市
臺  北  市

桃  園  市

臺  中  市

臺  南  市
高  雄  市

宜  蘭  縣

新  竹  縣
苗  栗  縣

彰  化  縣

南  投  縣

雲  林  縣

嘉  義  縣

屏  東  縣
臺  東  縣

花  蓮  縣
澎  湖  縣

基  隆  市

新  竹  市

嘉  義  市

金  門  縣

連  江  縣
其   他

   916,000元          0元。  1人 ，遺屬年金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職災死亡補償一次金0人     

中華民國111年10月

10718-02-04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5.98年、99年、102年、103年及104年之年金請領者，至110年消費者物價指數累計成長率分別為6.71%、5.45%、6.71%、5.45%、5.77%，已達法定調整標準，自111年5月起調高年金給付金額，並於6月起發給。
4.地區「其他」係指依本法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(特別加保者)，此項被保險人無地區資料。

中華民國111年12月14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地區分

單位：人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失 能 年 金 遺 屬 年 金

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首 發 首 發 首 發地 區 別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 編製
填表說明：

3.失能年金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職災失能補償一次金


